附件5
未央区重污染天气条件下控制机动车排放应急方案

　　一、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2处黄标车、无标车、冒黑烟车及限行车辆固定整治点，其中：辛家庙中队在辛家庙立交设置1处整治点，龙首中队在北二环大明宫桥下设置1处整治点，每个点位安排不少于2名警力，各检查点必须摆放“无标车、黄标车、冒黑烟车辆检查站”的执法检查牌，加大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　　二、各科、中队配合环保未央分局开展上路抽检机动车尾气工作，要落实人员、落实责任、明确任务。
三、大队指挥中心安排专人负责做好对群众投诉举报“冒黑烟”车辆的登记及信息核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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